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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根據其證券法未經登記或符合資格前提呈證券要約、徵

求或出售即屬違法的任何該等司法權區）提呈出售或徵求購買任何證券的要約。證券未辦理登記或未

獲適用豁免登記前，不得在美國發售或出售。在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均須以章程方式進行。有

關章程將載有關於作出要約的公司、管理層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不擬於美國公開發售任

何證券。

完成贖回於二零一八年到期的優先票據
（股份代號：5991）

茲提述安東油田服務集團（「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公告（「該公

告」）。除文義另有界定外，內文所用詞彙將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於贖回日期按相等於票據本金額 101.875%的贖回價（即 72,332,268.75美

元）另加截至（但不包括）贖回日期的應計及未付利息 961,471.88美元贖回所有尚未

償還票據的本金總額 71,001,000美元（「贖回」）。本公司於贖回日期支付的總贖回價

為 73,293,740.63美元。

本公司認為，贖回將不會對其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待贖回完成後，票據將予註

銷及從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撤銷上市。贖回後並無已發行但尚未償

還的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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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撤銷票據上市。預期該撤銷上市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營業時間結束後生效。

承董事會命

安東油田服務集團

主席

羅林

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羅林先生、吳迪先生及皮至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John William 

CHISHOLM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永一先生、朱小平先生及拿督WEE Yiaw Hin。


